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杨欢）近年

来，医闹、暴力伤医现象和医患纠
纷不时发生。如何进一步保障医

疗卫生人员权益？上海发布新规，
“立法护医”，对医闹说“不”。昨

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介绍了最新出台的《上海市

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相

关情况。这是全国首部专门规范
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的省级政

府规章，包括总则、职业权益保
障、执业环境保障、涉医失信行为

的信用惩戒、附则等，共 5章 42

条，将于明年 3? 1?起实施。

据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
新介绍，我国相关法律对医疗卫生

人员权益保护有所规定，但其中原

则性条款较多。此次出台的《上海
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

（下称《办法》），将涉及到医疗卫生
人员权益保障的内容逐条写实写

细，落实主体责任，务求实用。
《办法》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五

方面：明确针对医疗卫生人员的禁

止行为及其法律责任；引入信用惩

戒制度并构建惩戒机制闭环；建立
了回避诊疗、安全检查等制度；针

对医疗卫生人员的授益性规范写
实写细；留出了司法保护制度接口。
《办法》中特别强调创新医疗

卫生人员执业环境保障，规定医
疗卫生机构可自行决定是否实施

安检、明确禁止 7?侵害医疗卫

生人员权益的行为；同时留出司

法保护制度接口，医疗卫生人员
遭受不法侵害时，可以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禁令。
《办法》第四章依据国?和本

市社会信用相关规定，引入信用
惩戒制度并构建惩戒闭环机制。

一是明确本市建立广泛的涉医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相关行政处罚
和刑事追责信息依法及时向市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二是对失
信行为进行分级，根据行为相应

处罚措施的轻重程度，对于一般、
严重失信主体规定了不同烈度的

惩戒措施；三是明确了联合惩戒
的信息通报制度，相关信息同步

推送医疗卫生机构，提醒医疗卫
生机构提前预防。

回避诊疗方面，《办法》规定医
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

者侵害时，有权采取避险保护措
施，可以马上离开工作岗位，也可

以回避对相关人员的诊疗，由医院
另行安排诊疗。同时，医疗卫生机

构在受到安全威胁警报后，有权在
不危及医疗安全的情况下，暂停相

关区域的诊疗活动，待安全威胁消
失后，及时恢复诊疗活动。

此外，《办法》将针对医疗卫生
人员的授益性规范写实写细。在劳

动安全防护、报告责任免除、突发
事件人员派遣、休息休假、特殊医

疗卫生人员的政策鼓励、抚恤优

待、关爱服务等方面，都设定了细

化落实的举措。例如，《办法》中进
行了针对性的设定：发生传染病流

行等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突
发事件，医疗卫生人员应当服从调

遣，但调遣应当综合考虑医疗卫生
人员的身体状况、?庭情况等因

素，不得派遣处于孕产期或者哺乳

期的女性医疗卫生人员参加。
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二级巡

视员张梅兴介绍，上海市卫生健
康委在前期会同市公安局制定

《上海市医患纠纷突发事件医警
联动工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医患纠纷突发事件的工作原
则，规范医警联动机制的组织架

构，明确各有关单位职责分工，确
保医患纠纷突发事件依法、规范、

有序处置。目前，全市各级医疗机
构也将积极配合“平安医院”建设

工作。本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配备专职安保人员共计 7830

人，建立医警联动系统或警务室

的医疗机构有 226? (?务室 76

家)，实现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全覆盖。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委
将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人员的职

业健康防护；要求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加强硬件设施改造，尤其是要配

置好防护医疗卫生人员职业暴露

的设施设备；建立医疗卫生人员工
作场所的风险评估机制，加强个

人防护用品的配发和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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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护医“医闹”行为将入征信
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发布，明年3?1?起实施

“法”治医闹对戾气说不
方 翔

今日论语

    全国首部专门规范医疗卫生人

员权益保障的省级政府规章 《上海

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以
下简称 “《办法》”） 将于明年 3? 1

?起实施。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 医疗卫
生人员承担着治病救人的使命， 尊重

医疗卫生人员就是尊重生命。近年来，

各地发生的一些暴力伤医事件， 不仅
给医疗卫生人员带来伤害，同时也给

其他患者带来危险。上海的伤医案件
虽不多，但医患纠纷不在少数，这些事

件妨碍了正常医疗秩序，对广大患者
就医权益也是一种损害。 上海通过

立法对医闹说“不”，发挥法治在维
护医疗卫生人员权益方面的作用，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闹和暴力伤
医事件的发生。《办法》出台，明确了

“医闹”肇事行为的法律责任，为启
动后续的信用惩戒提供相关基础，

有利于依法严厉查处打击各类扰乱
医院秩序的行为。

近年来，我国相关法律对医疗卫

生人员权益保护有所规定，明确“医

闹入刑”、“为医闹建立失信人黑名

单”等，《办法》的出台，让法律体系进
一步完善。《办法》不仅明确了医疗卫

生人员回避诊疗的权利，还留出司法
保护制度接口，尝试引入申请停止侵

害人格权禁令制度，将民法典第 997

?规定的这一新制度及时予以应用：

当医疗卫生人员遭受不法侵害时，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禁令。

《办法》通过对于医闹引入信用

惩戒制度，“医闹” 信息将同步推送
医疗卫生机构， 提醒医疗卫生机构

提前预防。 这对违法行为是一种震
慑，对患者和家属是一种提醒。解决

医闹问题，在立法基础上，还要运用
各种方法促进医患和谐。 对患者来

说， 应当理性看待医疗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协商解决之道，给予医疗卫

生人员足够的理解和尊重； 对医生
来说，也要多一点心平气和的解释。

《办法》的出台，对于医者是多
一份关心，也让患者多一份理解。把

医疗卫生人员的合法权益纳入保护
范围，有助于培育尊医重卫新风尚。


